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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辰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24年12月1日起开始执行。 

2、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对已披露的财

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对广东辰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经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4年度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将减少20.1871万元，净利润将增加17.1544万元，

约占公司2023年经审计净利润的0.19%。 

公司于2024年12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一）会计估计变更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企业至少应当于

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使用

寿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固定资产使用

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的改变应当作为会计估计变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相



关规定：“企业据以进行估计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或者由于取得新信息、积累更

多经验以及后来的发展变化，可能需要对会计估计进行修订。会计估计变更的依

据应当真实、可靠。” 

公司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及固定资产的使用状况，对固定资产的预

计使用寿命等进行复核，公司房屋建筑类资产结实耐用，实际使用年限预计大于

20年，能够满足长期使用的需求。基于此情况，为了进一步夯实资产价值，更加

公允、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使资产预计

使用年限与实际使用寿命更加接近，根据新的信息、经验积累及实际情况发展变

化，公司拟根据实际可使用情况将房屋及构筑物类资产的折旧年限估计由 20 年

调整为 20至 40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公司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分类计提，其中房屋

及构筑物类资产预计使用年限为 20年，残值率 5%。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构筑物 年限平均法 20 5.00 4.75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公司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分类计提，其中房屋

及构筑物类资产预计使用年限为 40年，残值率 5%。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构筑物 年限平均法 20-40 5.00 2.375-4.75 

（四）会计估计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24年12月1日起执行。 

二、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

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会对以前年度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追

溯调整，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24年12月1日起执行，不会对公司2023年度净资产及

净利润产生影响。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对以后年度固定资产折旧额、所有者权

益及净利润产生影响。经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预计公司2024年度固定

资产折旧费用将减少20.1871万元，净利润将增加17.1544万元，约占公司2023

年经审计净利润的0.19%，预计公司2025年度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将减少970.644

万元，净利润将增加825.0474万元，约占公司2023年经审计净利润的9.1%（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最终影响数据以2024年度及2025年度审计报告为准），不构

成重大影响。 

三、审计委员会意见 

针对本事项，审计委员会与公司财务负责人进行了沟通，审查了《关于会

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查阅了公司定期报告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文件。经审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

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并将相关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12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及子公司

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及子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适应公司内部资产管理的需要，确保会计核算的严谨性和客观

性，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涉及对已

披露的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变更内容及审批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情

况，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公允、恰当地反映公司及子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适应公司内部资产管理的需要。本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一致同意对

相关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辰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26日 


